
证券代码：301257          证券简称：普蕊斯         公告编号：2025-041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拟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拟资助对象为上海和立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立置业”），

资助金额为不超过 3,100 万元人民币，期限为 3 年，以实际提款日起计算，利率

不低于 3%。以上款项将根据和立置业的业务需求提供。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为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转让购置股权及相应债权交易

的附加条款，以公司竞得相应交易为事实前提条件，能否竞得、最终成交价格及

取得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4、公司将密切关注和立置业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持续做好风险管控工

作，积极采取措施收回借款。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满足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

和未来发展需要、提高运营效率并优化公司资产结构，解决目前公司办公场所紧

张且为通过租赁获得的局限，进一步提升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公司拟参与竞拍

上海外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滩投资”）持有的上海和立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立置业”）45%股权及外滩投资对其 5,836.17 万元

债权。和立置业的债权人清晰且债务总额固定，普蕊斯不承担额外债务风险。在

前述交易成功摘牌后，为支持和立置业的长期发展，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的

资金需求，该交易附加条款为摘牌方需与外滩投资分别按对和立置业的持股比例

向和立置业提供相同条件的股东借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拟参

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前述竞拍成功摘牌后，与和立置业其

他股东一起按照持股比例向其提供相同条件的股东借款，用于满足其日常生产经

营周转的资金需求，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 3,100 万元人民币，期限为 3 年，以实

际提款日起计算，利率不低于 3%。以上款项将根据和立置业的业务需求提供。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及决议在存续期内有效，和立置业或第三方未提供担保。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公司拟向参股公司提供不超过

3,100万元人民币的股东借款构成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涉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财务资

助为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转让购置股权及相应债权交易的附加条款（该等交易详

见公司发布的《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竞拍和立置

业部分股权及相应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之披露内容），不构成

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和立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557401530Y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纪德平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276 号 701室 

营业期限：2010 年 6月 8日至 2040年 6月 7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理；物业管理；餐饮管理；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停

车场服务；健身休闲活动；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截至本公告之日，外滩投资持有和立置业 100%股份；若公司竞拍

摘牌成功，公司将持有和立置业 45%股权，外滩投资仍持股 55%，和立置业的实

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黄浦区国资委”）。 

资产结构和经营情况：和立置业主要资产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 1010-

1016号的房产，该房产位于中央科创区的核心区段。根据沪（2021）黄字不动产

权第 005914 号《不动产权证书》记载，该房产总建筑面积为 8,624.32 平方米，

土地权利性质为出让，房屋类型为公共设施用房。 

根据上海市规划管理部门 2022 年 6 月批准的《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沪

规建（2022）FA310000202200389】，该房产将改建为一幢地上 6 层、地下 1 层

的办公楼，改建后总建筑面积约为 7,704.6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6,516.42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1,188.18 平方米）。该建设工程已于 2024年

7月底完成综合竣工验收，已于 2025年 2月 7日完成《不动产权证书》的登记。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5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30,682,539.42 230,795,338.05 

负债总计 198,703,576.48 198,544,912.8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1,978,962.94 32,250,425.21 

项目 2025 年 1-5 月 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271,462.27 -760,891.36 

净利润 -271,462.27 -760,891.36 

以上 2024 年度财务数据取自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2025）第 1058号）。上表中 2025年

1-5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和立置业资信情况良好，违约风险较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4 年，和立置业从公司获得的财务资助金额为 0 元人民币，不存在财务

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和立置业拟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目前尚未构成本公司关联方。若公司成功

竞拍和立置业的 45%股权及相应债权后，和立置业将为公司关联方。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和立置业的控股股东为外滩投资。外滩投资为国有独资

公司，出资人为黄浦区国资委；外滩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意按照其在

和立置业中的股权比例向和立置业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三、财务资助协议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竞拍成功摘牌后，在审批的权限内与和立置业

签订借款协议，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和立置业实际的经营情况提供财务资助并签

署相关协议。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和立置业的主要资产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 1010-1016号的房产，坐落

在中央科创区的核心区段，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设施便利，建筑体量适中，具有

商务办公楼的稀缺性。该房产由国际顶级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德国 GMP 设计建造，

设计风格定位绿色、环保、高品质，外立面高端时尚，内部功能设置合理，最大

限度地考虑到入驻企业的办公需求。 

公司向上述拟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接受财务资助的和立置业的其他股东

外滩投资同意以按照其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和立

置业的控股股东外滩投资为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对和立置业提供的财务资助风险

相对可控。 

财务资助款项逾期未收回的，公司不得向同一对象追加提供财务资助。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是为支持和立置业的长期发展，满足其日常生产

经营周转的资金需求，和立置业的资信情况良好，违约风险较低，并且和立置业

的其他股东均同意以按照其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该事项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和立置业的资信情况良好，违约风险较低，并且和立置业的其

他股东均同意以按照其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公司



以提供借款形式对其提供财务资助，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向其提供财务资助用于其

日常生产经营周转，支持其发展。 

七、保荐人意见 

公司本次向拟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

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上述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向拟参

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的资金需求，拟参股公司的其

他股东均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总体风险

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向拟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八、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按照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 3,100 万元人民币测算，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议净资产的 2.64%；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为 2.64%；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普

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拟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4 日 

 


	单位：元

